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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怀柔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[bookmark: OLE_LINK1]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知识产权首善之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政发〔2017〕4号）、《北京市知识产权局、北京市版权局、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北京市财政局、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关于印发<关于促进北京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京知局〔2023〕5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全力推动科学城及全区知识产权布局、培育、保护工作，鼓励怀柔区内高价值发明创造，提高金融机构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积极性，促进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，提升社会保护意识，提高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率，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《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北京市怀柔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（怀市监发〔2022〕25号）进行修订进行修订。
2、 起草过程
1.在政策修订过程中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司法局等部门，进行了充分沟通，研究政策修订有关工作。
2.书面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按各单位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。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基本原则和主要条款均沿用《管理办法》。
（一）结合怀柔区发展实际及未来发展模式、前景，纳入知识产权担保费用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代偿补偿等金融支持条款。
（二）根据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相关政策，取消北京市发明专利奖、知识产权保险等支持，调整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、“北京市知识产权示范单位称号”表述。
（三）为使本区更多创新主体得到政策支持红利，新增优先申请国家级、市级同类支持政策限制条款。



